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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藏品信息是博物馆数字化的对象，依据现行的著作权法律法规关于作品的界定，可将博物馆藏品区

分成非作品类与作品类。博物馆对非作品类藏品信息进行数字化，特产生视频、照片、线图等新的作品，新作品的

作者理应享有著作枫作品类藏品信息以及藏品研究成果信息在数字化前就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对它们数字化颁获

得许可使用；止tA'l-，博物馆还需关注数字化后的信息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著作权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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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于博物馆数字化与著作权保护问题的论述，

仅限丁博物馆藏品信息数字化，不涉及因数字化而开发

的数据库等软件。通常以藏品和基本陈列将博物馆归为

三大类：历史类，美术类，自然科学类(陈国宁，2003)，

各类博物馆的藏品信息可归纳为：基本文本(名称、时

代、质地、功用、尺寸、来源、简要形制描述等等)t藏

品图像(视频、照片和线图——显而易见，许多博物馆

的藏品图像在数字化前就已部分存在，在数字化过程中

义有新的产生，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文假设藏品图像

均为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一藏品研究成果(与藏品相关

的学术研究成果)。博物馆藏品信息数字化主要有如下

几力面涉及著作权问题：一、非作品类藏品衍生出的藏

品图像等新作品的著作权问题；二、作品类藏品及所有

两类藏品的研究成果需许可使用方可数字化；三，数字

化后的藏品信息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可能遇上的著作权保

护1可题。

一、j}作品类藏品信惠数聿化
1 1 基于非作品类藏品的视频，照片．线图均属

于作品

博物馆，尤其是历史类和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绝大

部分馆藏品并非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

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正，下

文简称“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但博物馆的非作品

类藏品可衍生出作品——如藏晶视频、藏品照片以及藏

品线图。

尽管有关藏品视频在一般博物馆数字化过程中比较

少见，但有些博物馆也会将一些藏品或藏品组合制作成

视频，以便更好地展示。这类视频应属于《著作权法》所

表述的“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

品”，自2002年9月15日起施行的Ⅸ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进一步解释“电影作品

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

介质上，由～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

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既然

藏品的视频已构成作品，其著作权当然需要明确。在数

字化过程中，由于视频采集者和后期制作者可能分离，

视频的内容越多、规模越太、品质越讲究，参加的人员

就越多，情况也越复杂。显然，并非所有参加人对最终

形成的视频都拥有同等的权力。

藏品照片是博物馆藏品数字化方面最重要的一项，

一件藏品可能产生数张不同角度的照片。根据《著作权

法》第三条第(五)款之规定，摄影作品属于Ⅸ著作权

法》所称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第四条第(十)款对“摄影作品”进一步解释“摄影作

品，是指借助器械在感光材料或者其他介质E记录客观

物体形象的艺术作品”。当博物馆馆藏品，这个客观物体



形象被拍摄完成之后，所产生的每一张藏品照片都属于

摄影作品的范畴，也就存在着著作权保护的问题。当然，

是否凡是照片都属“摄影作品”?是否所有照片都该受

到菩作权保护，国际知识产权界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

为取景、构图或者显示出富有独创性的照片肯定如其他

艺术作l稿一般值得保护，但是否所有照片都值得同样保

护?若是自动拍照，又如何确定照片的著作权主体呢?

(郑成思，2001)。有砦国家就产生关于保护普通照片的

单独制度，将某类照片当作邻接权的内容(德利娅．利普

希克，1997)。从我国博物馆界对藏品拍照的实践中刖

知，由于博物馆内的藏品并非都是珍贵文物(博物馆藏

品参照国家文物局关于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分珍贵文物

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又分为一、二、三级)，因此在拍

照藏晶过程中，对不同等级的文物，其处理方式并不一

致——对一般文物的拍摄可能就会如上文所说的一样，

近乎机械眭产生照片，如此照片确实难以与其他《著作

枞法》意义上的作品那样——体现了作者的独创性。而

珍贵文物的拍照，则显得考究的多，不论是背景、构图、

角度无不显示出拍摄者的个人独创性，有些摄影师可能

为了充分表现某个文物某些特征，绞尽脑汁构图，测光，

有时花上半天时间也拍不出一张满意的照片。因此，将

珍贵文物的照片视为摄影作品是十分恰当的，同一件珍

贵文物，不同的摄影师，会拍出不一样的照片，换言之，

摄影师对所拍藏品的解读以及藏品信息的表达都具备独

创性。当然，就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律法规条文理解，现

阶段，在我国照片不论品质好坏均可视为摄影作品，都

享有《著作权法》的保护。

与减品照片一样，藏品的线图也应算作品，《中华人

民菸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八)款“美术

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

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

品”，泼条第(十二)款“图形作品，是指为施工、生产

绘制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以及反映地理现象、说

明事物原理或者结构的地图、示意图等作品”，依据以上

表述，藏品线图即使不能归人“美术作品”，显然也可归

人“说明”藏品的“示意图”，其作者应享有著作权。

1．2藏品视频．照片．线围的著作权归属问题

如上所述，基于非作品类藏品的视频、照片、线图

均是《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因此这些作品的著作权

归属必须引起重视。

《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著作权属于作者”、“有社人

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

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视为作者”。为了避免f1后可能产生的著作权纠纷，

有必要在进行数字化之前，明确数字化的藏品相关视

频、照片、线图等的著作权归属。在多数大、中型国有

博物馆内常设有摄影室和绘幽室，摄影师的本职工作之

一就是拍摄藏品，绘图室也有相当一部分工作职责是绘

制藏品线图。《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

本条第■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两

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

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I锅。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

作权的其他权利由{虫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

(一一)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

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

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

(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台同约定著作权由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由此可知，博物馆里的绘图员所绘线图应是职务作

品，而其是否是“主要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

术条件创作”，对于绘图员绘制一幅藏品线图来讲确实

有些难以确定，尽管博物馆提供藏品，但如果一个绘图

员仅仅使用该藏品测最尺寸，临摹花纹，而正式的绘制

图片主要在博物馆之外——比如家中进行，则似平比较

难以确定该绘图员“主要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

技术条件创作”该幅藏品线图，博物馆自动享有该线图

的著作权则比较难以确认。

博物馆内的摄影师在博物馆进行藏品拍照、摄录

时，一般会使用博物馆所提供的照相机、摄像机、摄影

灯、暗房以及藏品进行拍摄，应该说不论是工作地点、工

作场所乃至要完成作品所需的工具，绝大多数均由博物

馆提供，应该满足《著作权法》十六条之第一款关于“主

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的规

定。因此，对藏品视频、照片的著作权而言，馆内摄影

师只享有署名权，博物馆则享有其他权利。但若是博物

馆外请摄影师拍摄本馆藏品视频、照片—这在小型博
物馆内常常出现——该摄影师又自带相机，摄像机、摄

影灯等设备时，博物馆应和外请摄影师有书面约定，明

确视频、摄影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以免日后出现不必要

的著作权纠纷。博物馆外请摄影师进行馆藏文物的拍



摄，其作品似可归属“受委托创作的作品”根据《著作

权法*第十七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

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台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

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如果台同不

能明确藏品照片著作权归属，博物馆籽无法拥有自已委

托别人拍摄所得的藏品视频、照片的著作权。倘若一个

博物馆无法拥有本馆藏品的视频、照片著作权，其损失

和由此引发的麻烦是难以预计的，因藏品照片，尤其是

珍贵文物的照片，使用价值十分长久。假使拥有视频、照

片著作权的拍摄者将视频、照片结集出版，就会和博物

馆编著的类似出版物瓜分市场。

位于美国华盛顿D C的弗利尔和沙可乐美术馆

(Freer&Sack]er Galleries)，其藏品管理部门里就专

门设置～名工作人员，负责对外藏品信息资料许可使用

复制权的工作，其中主要的一项是馆藏品图片(照片和

线图)的非专有许可使用权利的转让，其和使用者订立

许可使用台约(当然该台约为馆内决策者讨论通过的成

文台约J，涉^；5乏1)许可使用权利(一般是非专有权j；2)

许可使用的付酬标准和方法(不同尺寸照片收取相应数

额费用，支票或现金支付方式等)；3)许可使用的范围

和期限(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可以使用次数等等)r 4)违

约责任。

=，作品类藏品信息数字化与藏品研究成果

信息数字化

博物馆尤其是美术类博物馆，有些藏晶是《著作根

法*意义上的作品，例如有相当一部分藏品是当代画家

的作品。根据《著作权法》第十八条规定“美术等作品

原件所有投的转移，不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但美术

作品原件的展览权由原件所有人享有。”Ⅸ著作权祛》规

定博物馆对馆藏美术作品原件仅有展览权，其它权利，

包括复制权均需要作者即著作权人的许可，馆藏当代美

术作品显然还在著作权保护期内，对这部分作品的数字

化，就涉及复制权问题。根据国家版权局《关于制作数

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1999年12月9日颁市，2000

年3月1日实施)第二条“将已有作品制成数字化制品，

不论已有作品以何种形式表现和固定，都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一)所指的复制行

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所称的复制行为。”

因此博物馆的作品类藏品在进行数字化前必须取得著作

权人的许可使用约定。

此外，为了更好地说明藏品，博物馆数字化过程中，

台尽量收集每件藏品的研究成果信息，这些研究成果信

息多集中于研究文章或已出版的藏品图录，不论是研究

文章还是已出版的图录，均受《著作权法≯保护，因此

在数字化过程中，哪怕是摘抄其中的一小部分，也需要

得到著作权人的许可使用约定。

三．藏晶值息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的著作权保

护问题

当藏品信息(文字、视频、照片、线圈等)数字化

之后，将通过网络传播。在网络上获取这些藏品信息就

十分便利，对该藏品信息的访问，取决于网络用户的访

问权限。由于复制的便利性，博物馆藏品信息，尤其是

藏品的相关图像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资料，面临非法拷

贝、侵稷使用的机会就非常火。线图、照片队及视频是

博物馆藏品信息数字化的关键部分，在藏品管理数据库

系统中，为了研究者的方便，图像的采集处理，往往以

高清晰图像为基准，条件好的博物馆在采集处理图像

时，都以能直接出版高品质图录的标准进行——藏品数

据库内的图像下载后能直接印刷出版高品质的藏品图

录。所以，藏品管理数据库系统的使用者权限就显得十

分重要．为此，藏品管理数据库系统仅限于馆内局域嗣

使用，而且即使是面对馆内工作人员，也根据不同的r

作性质设置权限。一般来说，藏晶管理部门的正式工作

人员拥有完全编辑权限——即增加、改动，删除信息的

权限，而研究者只有修改相关研究信息权限等等。由于

从物理角度切断公众网络用户访问藏品管理系统，因此

藏品管理系统相对而言能够控制公众对高清晰图像的非

法复制。

博物馆网站则是实体博物馆面向广域网的窗口，图

文并茂也是博物馆网站所追求的，网站的图像一般都考

虑传输速度从及杜绝非法拷贝的问题，而籽藏品照片处

理成低解析度(如600×400dpi)，此外还可采用数字水

印的办法来保护馆藏图片。许多博物馆网站往往设置论

坛栏目，以便与网络用户进行沟通。如果不事先注意，博

物馆嘲站的运行，有可能会导致博物馆因网站访客侵犯

著作权而承担侵权的共同责任，依据2003年12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提供内容服务的

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

著作权的行为，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

但仍不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l扶消除侵权后果的，人

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其

与该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如果博物馆网站论坛

上有些访客放人违反《著作权法》的文章或图像，而博



物馆方面叉没有及时处理，一旦被起诉，博物馆也将承

担侵权责任。为此博物馆网站管理员需要每天进行网站

的内容维护，及时处理访客的帖子，尤其需要处理转载

的研究性文章和图片。

中国是国际博物馆协会的成员国之一，业内人士均

认同国际博协关于博物馆是非营利性公益机构的界定。

现实中，可能有些人会强调博物馆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地

位，觉得博物馆是面向社会大众，主要是顾及公众利益，

而忽视著作权问题。但，数字技术的发展，普通民众复

制“作品”井出版的能力已非同一般，未来可能出现博

物馆与作者、侵权人的著作权纠纷案。所以，博物馆数

字化，绝不能忽视著作权保护问题，博物馆在进行藏品

信息数字化时，必须考虑到非作品类藏品所衍生的作品

著作权问题，需要事先与台作者书面约定，或获得作者

的许可使用约定，作品类藏品在数字化之前必须取得作

者的许可使用约定，博物馆网站还要注意及时处理访客

留言，以免承担可能的共同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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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简称国际博协)成立于

1 946年。1 983年7月中国博物馆学会代表困孙轶青、扬

伯速等一行5人出席国际博协第1 5届大会(英国伦敦)，

大会接纳中国为国际博协成员国。

论数字博物馆建设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与限制

罗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摘要：本文分析了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博物馆建设过程中所涉厦到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并从法律和技术的

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

关键词：数字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 限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信息化浪潮，使全球

的产业结构、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世界进入了知识经

济时代。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各类利益集团极

为重要的无形资源和财产权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

何应对在数字博物馆建设中涉及戮的知识产权锞护阐题

是业内人士必须关注的一个课题。

1．知识产权的含义及特点

知识产权英文为Intellectual property，也称为

“智力成果权”，它是人类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

源于鼓励智力创造，推动社会进步而产生的权利。知识

产权是受到我国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民事权利，是指

公民或法人基于智力创造性劳动所获得的智力成果依

法取得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总称，是法律对于知识产

品的确认和保护。

知识产权的主要特征：

(1)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由于知识与有形

财产不同，它具有信息的易无限复制和传播、不因使用

而消耗、可多主体同时使用等特征，所毗知识产生后不

具有天然的稀缺性，必须由法律规定对特定知识权利标

的的专属性，造成人为的稀缺性，才能使之成为经济学

意义上的财产。

(2)知识产权具有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双重特性。财

产权主要体现在所有人享有的独占权、排他权以及许可

他人使用而获得报酬的权利。其人身权主要是指署名权。

(3)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即独占权、排他权、不经

权利人同意或者法律的特*Ⅱ规定，其他任何人不得享有

或者使用这种权利，否则就是侵权，并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